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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海端鄉公所補助學生營養午餐費實施要點 

修正對照表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5 日海鄉民字 1140017942 號簽修 

序 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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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補助對象 
(一)凡設籍本鄉並就讀於
本鄉轄內幼兒園、國民小
學附設幼兒園、國民中小
學或就讀關山國中、池上
國中之學生。 
(二)前項設籍規定，係指
每學期始日前一日為計算
終止日，設籍本鄉滿六個
月(上學期始日為 8月 1
日，下學期始日為 2月 1
日)。 
(三)前項所稱設籍期間，
應為連續設籍於本鄉滿六
個月，不得中途遷出再遷
入計算之。 

二、 補助對象 
(一)凡設籍本鄉並就讀於
本鄉轄內幼兒園、國民小
學附設幼兒園、國民中小
學或就讀關山國中、池上
國中之學生。 
(二)前項設籍規定，係指
每學期始日前一日為計算
終止日，設籍本鄉滿六個
月（上學期計算至七月三
十一日、下學期計算至一
月三十一日） 

修正： 
1.上下學期
始日界定。 

 
新增： 
1.增加第
(三)連續設
籍於本鄉滿
六個月，不
得中途遷出
再遷入計算
之。 

 


